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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复〔2024〕181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第一批省级衔接
资金部分项目的批复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：

《勐海县农业农村局 勐海县财政局关于调整第一批省级衔

接资金部分项目的请示》（海农联请〔2024〕6号）收悉。经县

人民政府第 52次常务会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调整第一批省级衔接资金部分项目。

二、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做好资金的分配使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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